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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D／XS—059—2017.9.27 

西安欧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陕西省高等学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办法》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所有在校统招学生。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

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应依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坚持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的原则，确定合理标准。 

第二章  认定机构与职能 

第五条  学校建立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领导并监督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 

第六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审核和管理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认定工作。 

第七条  各社区成立以社区主管为组长、社区辅导员、学生发展处处长等担任成

员的认定工作组，负责社区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 

第八条  以楼层（组）为单位，成立以辅导员任组长，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楼层

（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

员中，学生代表人数根据楼层（组）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于或等

于楼层总人数的 10％（或小组总人数的 3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在

本楼层（组）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 

第九条  社区资助工作负责人、学生辅导员是认定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应明确

岗位职责，建立问责机制。 

第三章  认定范围与条件 

第十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

生。 

第十一条  学生本人或学校能够证明学生难以支付学习费用、学生基本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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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学校所在地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学校学生日常平均消费水平，且有下

列情况之一，可认定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 

（一）父母一方或双方下岗（失业）的； 

（二）家庭成员中有两个以上正接受非义务教育的； 

（三）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 

（四）家庭因突发性变故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的； 

（五）家庭遭遇不可抗力或自然灾害的； 

（六）父母离异导致家庭经济收入明显下降的； 

（七）其它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 

第十二条  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学生： 

（一）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农村低保家庭学生； 

（三）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四）孤残学生； 

（五）烈士子女； 

（六）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 

（七）其它无经济来源支持正常学习的学生。 

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一）家庭投资办企业、拥有豪华楼房、小汽车的； 

（二）经常消费高档通讯工具、高档电脑（特殊专业除外）、高档娱乐电器、高档

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或有其它奢侈消费行为的； 

（三）节假日经常外出旅游、消费超过当地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 

（四）擅自在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的； 

（五）平时消费水平明显高出周围同学平均生活水平的。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采取民主评议和学

校评定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第十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由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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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社区认定工作组、楼层（组）认定评议小组按照职能分

工共同完成认。 

第十六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布置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

作。对于当年录取的新生，由学生发展处联合招生办在寄送录取通知书时，同时寄送

《高等学校学生及其家庭情况调查表》、《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表》；

学校在每学年结束前，由社区统一向在校生发放《高等学校学生及其家庭情况调查

表》、《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

证明表》。  

第十七条  新生及未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不是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的，要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的乡（镇）

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是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的，如无法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

统业务管理子系统”查验信息，要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

表》，并持该表到生源地所在县（区）扶贫部门签字盖章。已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

困难的非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只提交

《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第十八条  每学年开学时，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布置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社区楼层（组）认定评议小组组织学生填写《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申请表》，并负责收集《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和《高等学校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表》。 

第十九条  楼层（组）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

调查表》《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表》《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申请表》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查验结果，结合学生日常消

费行为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进行楼层（组）民主评议，确定本楼层

（组）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在楼层（组）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且无异议后，报社区学生资助工作组审核。 

评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第二十条  社区学生资助工作组要认真审核楼层（组）认定评议小组申报的初步

评议结果。如有异议，应在征得楼层（组）认定评议小组意见后予以更正。 

第二十一条  社区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受助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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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社区范围内再次公示 5 个工作日。如师生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社区认定

工作组提出质疑。社区认定工作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对

社区认定工作组的答复仍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请复

议。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接到复议提请的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情况属实，

应做出调整。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容时，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 

第二十二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各社区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的《高

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表》《高等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查验

结果，并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将最终结果通知社区认定工作组，并报学校学生资

助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社区认定工作组根据最终审定结果按照省教育厅相关文件

要求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库。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学校资助管理中心和社区认定工作组接受对认定工作的投诉，并认

真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理意见。学校和社区每学年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

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学校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纪

律处分，并在其档案中记载不诚信记录。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采用大数据分析、个别访谈等方式，及时发现那些家庭经济

困难但未受助、家庭经济不困难却受助的学生，及时纠正认定结果存在的偏差。同时

鼓励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学生本人自愿申请退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库。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做好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提高资助政策及执行情况的透明

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做到“四公开”：所有资助项目公开，所有申请条件公开，

所有评审过程公开，所有资助结果公开。 

第二十六条  社区应做好学生的诚信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如实提供家庭经济困难

情况，不隐而不报，不夸大虚报，随时告知学校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变化情况。 

第二十七条  社区应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受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

观，正确面对眼前存在的困难，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发展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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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西安欧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暂行办法》（2012 年）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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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D／XS—059—2017.9.27/FJ—001 

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学
生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

号  码 
 

政治

面貌 
 

入学前 

户  口 
□城镇 □农村 

毕  业 

学  校 
 

家  庭 

人口数 
 

家  庭 

类  型 

□孤儿 □单亲 □残疾 □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 □低保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他 

家庭通

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联系电话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

（元） 
健康状况 

       

       

       

       

       

家
庭
有
关
信
息 

家庭年收入                （元）。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家庭欠债情况及原因：                            。 

其他情况：                                                              。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并予以认可，如不真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 

 

学生本人签名：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家庭 

所在地乡

镇或街道

民政部门

确认签章 

 

 

 

经办人签字：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本表供学生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用。可复印。请如实填写，到家庭所在地的乡

（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核实、盖章后，交到学校。如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无专用公章，可由政府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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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D／XS—059—2017.9.27/FJ—002 

高等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情况证明表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班   级：                 学生类别（打√）：新生□  在校生□ 

学生

本人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

号  码 
 

政治 

面貌 
 

入学前 

户  口 
□城镇 □农村 

家庭 

人口数 
 

家庭人均 

年收入 
 

高中 

毕业学校 
 

孤 残 □是  □否 单 亲 □是    □否 
烈士或优抚

对象子女 
□是   □否 

家庭

通讯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省     市     县（区）    镇（街道）    村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座机（含区号）：        手机：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

（元） 
联系电话 

       

       

       

       

       

学校 

审核意见 

 
（在校生填） 

该生系我校在校学生，根据陕西省教育精准资助相关政策，请协助查询该生家庭建档

立卡信息。 

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字：                   联系电话：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 

扶贫办 

审核意见 

 

经登录“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查验，该生系我县（区）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具体信息如下：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家庭脱贫状态：□未脱贫 □脱贫 □ 返贫      脱贫年月：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办公电话：                     

负责人签字：              

审核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用于普通高校学生申请精准资助。可复印。请如实填写。请到家庭所在地县（区）扶贫办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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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后，交回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编号：ZD／XS—059—2017.9.27/FJ—003 

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学校：                                
 

学
生
本
人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政治

面貌 
 

家庭人均 

年收入 
元 

学  院  系  专 业  

年  级  班  
在校联

系电话 
 

学
生
陈
述
申
请
认
定
理
由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注：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 

民
主
评
议 

推
荐
档
次 

A.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 

陈
述
理
由 

 

 

 

 

 

 

 

 

 

评议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B.家庭经济困难      □ 

C.家庭经济特殊困难  □ 

D.家庭经济不困难    □ 

认
定
决
定 

院 

（系）

意 

见 

经评议小组推荐、本院（系）认

真审核后， 

□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 

□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调整

为           。 

 

 

 

工作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学生

资助

管理

机构

意见 

经学生所在院（系）提请，本机构认真核实， 

□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 

□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